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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1樓
南區
承辦人：蔡易勲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7723
傳真：02-27297070
電子信箱：au349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北投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人考字第114014068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影本1份 (39040526_1140140684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請各機關確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（構）公務

員服勤實施辦法（以下簡稱服勤辦法）規定，落實控管所

屬公務員之例外延長辦公時數，並依公務人員保障法（以

下簡稱保障法）覈實給予加班補償，以保障同仁健康權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4年8月25日總處培字第

1143026418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因應釋字第785號解釋維護公務員健康權意旨，服勤辦法第

4條明定公務員為搶救重大災害、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

件、辦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辦理季節性、週期性工作延長辦

公時數上限之例外規定及相關程序。同辦法第5條規定略

以，主管機關或其所屬機關應於維護輪班輪休人員健康權

之原則下，合理調整其辦公日中連續休息時數、辦公時

數、延長辦公時數等。

三、依服勤辦法Q&A（112年9月修訂版）Q4與Q5規定略以，公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北投國中 1140902

*PEAA1146006865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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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為搶救重大災害、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、辦理重大

專案業務之延長辦公時數，連同正常辦公時數，每日不得

超過14小時；延長辦公時數，每月不得超過80小時，但有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

(一)因有急迫必要性，且機關人力臨時調度有困難，不受每

日辦公時數上限14小時之限制，惟不得連續超過3日。其

計算方式，係按日計算，1日以24小時計算，並受每月延

長辦公時數不得超過80小時之限制。

(二)因辦理特殊重大專案業務確有需要，經主管機關同意，

延長辦公時數以每3個月不超過240小時控管之。所稱每3

個月期限之計算方式，係以連續3個月為一週期，並以曆

月為單位計算（如5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；再次1週期為8

月1日至10月31日）。

四、復依保障法第23條第1項規定略以，公務人員經指派於法定

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者為加班，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

費、補休假。同條第4項規定略以，機關確實因必要範圍內

之業務需要，致公務人員加班時數（112年1月1日起發生之

加班事實）無法於補休假期限（按，於加班後2年）內補休

完畢時，應計發加班費。

五、綜上，為保障公務員健康權及兼顧機關業務推動，服勤辦

法已明定延長辦公時數上限之例外規定，請各機關學校確

依相關規定辦理，並依保障法規定落實加班補償，以維護

同仁權益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臺北自來水事業處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、臺北
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除外)
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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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（人事處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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